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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
專業合作程序指引

2.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
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<附件>

3.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

具體執行時須要以
這3份文件作為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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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別可能受虐待的兒童

通報、初步評估及即時保護兒童行動

保護兒童調查及其他調查

多專業個案會議

跟進

參考: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》P.35



保護兒童工作的
原則





學校的難處

保護兒童=相信+行動

家長 學生



識別懷疑可能受
性侵犯的兒童



如何分辨兒童之間的行為是涉及性侵犯的欺凌行為
還是對性好奇的行為？（第二章常見問題2）

涉及性侵犯的欺凌行為不同於性好奇
行為，涉事兒童之間有權力的差異，
使被侵犯的兒童處於一個易受傷害的
境況

性好奇行為通常在同齡的兒童間發生
（包括相同或不同性別的兒童），不
涉及權力的差異，是出於好奇心及符
合該年齡階段的發展過程的活動

這多出現在年齡較小的兒童之間
比較常見的是兒童向另一名兒童暴露
身體部位、觸摸另一名兒童的身體
（包括性器官）或互相探索身體等



處理懷疑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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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自行透露  

事件  

其他人透露  

事件  

初步處理  

發現身體／行為／

情緒／環境徵象  

初步評估  

通報予負責

單位  

1. 安排學生在適當地方進行初步了解
2. 安排最少2位接見學生
3. 由校長、輔導主任及學校社工作緊急會議
4. 不要答應保密，目的是為了保障學生的安全

1. 安排學校社工及相關主任作初步評估
2. 先聯絡FCPSU作諮詢或通報後再聯絡家長
3. 參考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
4. 送院前得家長的同意，並解釋啟動程序的意思

參考: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》P.42



兒童面談技巧

找一個單獨、寧靜、令兒童感覺安全的時間和地方

先談日常事，再談家庭關係及管教方法

• 家中有什麼人 ?

• 什麼人同住?

• 誰帶你上學?  

• 誰煮飯給你吃? 

• 返學開心嗎? 

• 在學校裡遇到什麼有趣或困難的地方？

• 與家人的相處怎樣? 

• 不聽話時，他們會怎樣? 

用開放式問題來提問：

何事 (what) 、何時(when)、何地(where)、何人(who)、怎樣(how)

• 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?

• 然後怎麼樣？

• 那件事幾時發生？

• 在那裡發生?

• 怎樣發生？

• 當時有誰人在場？

參考: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》<附件> 附件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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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不可使用任何具引導性的問題／工具／圖畫／玩具*



危機評估



通報個案



通報人員的責任

向兒童及其父母／監護人解釋
啟動的意思、啟動後程序及相
關安排

如兒童的父母／監護人懷疑虐
待兒童，無須先徵得父母／監
護人的同意作出通報

入院及留院是需要兒童的監護
人的同意 搜集所需資料 VS 需要知道原則

情況緊急應先採取行動後再通報



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
P.4-5



如懷疑侵犯者是兒童的家庭／家族成員或受
委託照顧有關兒童的人，或受害人涉及多名
兒童，由於此等個案較為複雜及敏感，在聯
絡家長前，學校應先致電聯絡服務課

如懷疑性侵犯兒童的是學校的職員，中學、
小學、特殊學校及幼稚園的校長應把事件通
知教育局轄下有關區域教育服務處的學校發
展主任。

校長除了為懷疑受性侵犯的學生採取適當的
保護行動外，亦應加強措施，保障校內其他
學生的安全。

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P.4-5



保密

專責人員應恪守保密的原則。他

們應按「需要知道」的原則，盡

快把就懷疑虐兒事件收集得到的

資料提供給有關人士（例如校長、

調查社工及警方）。

所有紀錄都應統一由校長／專責人員(

學生輔導人員)保管。在校內查閱有關

紀錄須受限制，而且必須登記。不論

在任何情況下，學校都不應將上述紀

錄與有關學生的一般紀錄一併存檔。

如有關學生的家長提出查閱資料的要

求，應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

例》處理（可參閱本指引附件二）。

（參考附件十或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）



通報方式

學生／其家庭屬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的「已知個案」，學校
應盡快通知有關單位的負責社工進行初步評估

並非學校社工、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的「已知個案」，在辦
公時間內應把個案通報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（服務
課）

在辦公時間以外，可經社署熱線（電話號碼：2343 2255）
通報懷疑虐兒個案，當值人員會聯絡社署負責處理虐兒個
案的外展工作隊，由外展工作隊進行初步評估。

（參考附件十或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）



通報表格
FCPSU

盡
量
填
寫

重
要
資
料



通報表格
(警方)

由得知事
情至通報

盡
量
填
寫

重
要
資
料



寫清楚
時、地、人和發生次數



學校注意事項



觀察學生的狀況

與家長保持溝通

保障私隱

識別

校內通報

提供學生日常表現

及成績操行等資料

老師/輔導人員

（參考附件十或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）



校長

定期檢視及完善有關政策 提醒教職員保持警覺

啟動機制
通報及調查
學校輔導人員保持與學校溝通

（參考附件十或教育局通告第1/2020號）



校內指引

 危機手冊或輔導手冊中

闡明處理流程及分工

 定期檢視及更新

學生預防工作



家長教育

 家長通訊

 家長講座


